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汝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汝州市林地占补平衡后备资源入库

交易实施方案的通知
汝政办〔2023〕8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，各街道办事处：

《汝州市林地占补平衡后备资源入库交易实施方案》已经市

政府第 9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23年 2月 22日

汝州市林地占补平衡后备资源入库交易

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加强我市林地资源保护利用管理,抢抓林地占补平

衡后备资源入库交易政策机遇，努力提升我市林业生态效益、经

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景观效益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践行“绿水

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理念，着力打通“两山”转换通道，坚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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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化、彩化、财化有机结合，按照依法依规、节约集约、控制成

本和政府收益最大化原则，依法有序推进林地占补平衡后备资源

入库交易，实现国土绿化与生态富民的有机统一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全市整理林地占补平衡后备资源 2万—6万亩，通过出让储

备林地占补平衡资源，实现林业资源收益 10亿元以上。

三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合作模式

为充分调动林地占补平衡后备资源入库交易积极性、主动性

和灵活性，更好地推动林地后备资源项目整治和指标交易工作，

实现政府效益最大化，经市政府同意后，授权国有公司代表市政

府按照市场化的运营要求，优先选择资金实力雄厚、具备指标交

易能力、社会信誉良好的第三方机构进行合作。成立项目公司，

项目公司由国有公司控股，占股 51%，第三方机构占股 49%，

实行独立经营、单独核算。项目公司负责的林地占补平衡后备资

源项目，前期全部投资及指标交易均由第三方机构负责。

（二）收益分配

1.对我市现有库存林地指标，授权国有公司同第三方机构合

作进行交易，按照一事一议原则，报请市林地占补平衡后备资源

整理工作领导小组同意后，以买断价确定政府收益部分，溢价部

分由国有公司同社会第三方机构协商分成，原则上第三方机构分

成部分不超过 5000元/亩，分成部分由市国资事务中心以注册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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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金形式注入国有公司。

2.对新增整理林业指标，借鉴我市土地后备资源整理模式进

行，林地占补平衡后备资源交易完成后，按交易价格的 50%作为

市政府收益分成，按交易价格的 50%作为项目公司收益分成（含

实施成本和乡镇街道奖补）；若每亩的交易价格超过 3万元，则

超出部分的 80%作为市政府收益分成，20%作为项目公司收益分

成。

市国有公司的收益部分由市国有公司和第三方自行协议制

定。

（三）工作流程

项目公司在开展林地后备资源整治项目时，由第三方机构主

导，负责与市林业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和乡镇街道对接造林

调查、作业设计、监理单位的招标选定、施工成本的市场化询价、

施工单位的招标确定、项目的竣工验收及后续指标交易等。

项目实施方案经市林地占补平衡后备资源整理工作领导小

组评估通过后执行，设计方案变更和财政评审报告报领导小组办

公室备案；有关项目边建设边完善手续问题，由项目公司报领导

小组同意后实施；乡镇街道工作经费奖补以竣工验收入库的指标

数据为准。

对不动用工程措施及实施成本低的项目，直接由国有公司实

施。

林地占补平衡后备资源交易完成且交易收入进入市财政账



— 4 —

户后，由项目公司以代建方式按照交易收入分成比例，向市政府

提出拨款申请，经市政府批准，由市财政局以列支工程款方式拨

付至市国资事务中心，再由市国资事务中心拨付至项目公司。

五、组织保障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汝州市林地占补平衡后备资源整

理工作领导小组，加强对林地后备资源开发利用的领导，定期研

究、通报林地占补平衡后备资源利用工作，协调解决项目公司在

工作推动中遇到的重大问题。

（二）落实工作责任。项目公司具体负责项目的实施，及时

向领导小组报告工作进度；项目涉及乡镇街道配合做好项目基本

情况调查、用地协调、巡护管理以及信访稳定等相关工作；市林

业局负责造林地块比对、技术指导及对上汇报沟通工作；市自然

资源和规划局负责利用国土变更和空间规划成果，做好新增造林

地块选择、耕地保护和变更入库等工作。

（三）强化目标督导。市委市政府督查局要对林地占补平衡

后备资源开发利用工作进行督导，林地占补平衡后备资源开发利

用工作小组要及时跟踪工作开展情况，对林业后备资源开发利用

成效突出的乡镇给予通报表彰。

附件：汝州市林地占补平衡后备资源整理工作领导小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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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汝州市林地占补平衡后备资源整理工作

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刘国朝（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）

副 组 长：李鑫琪（市政府副市长）

陈振军（市政府党组成员、市政协副主席）

成 员：薛通文（市林业局局长）

杨景山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）

韩增群（市财政局局长）

杜中堂（市国资事务中心主任）

陈会民（市基财局局长、汝州沃田土地开发有限公

司党支部书记）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市林业局，薛通文同志兼任

办公室主任，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

